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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請貴府(局)協助宣導高中職以上學生騎乘機車經本市前往

阿里山旅遊時，應確實充分休息後再行上路，以確保生命

安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106年8月31日「106年7月份嘉義市道路交通安全

聯席會報」主席裁示事項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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